江苏省总工会文件

苏工发[2012]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
新形势下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

各市、县（市、区）总工会，省各产业（厅、局、公司）工会：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要求，为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必须切实加强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现就我省进一步加强工会法律援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立足江苏发展全局，充分认识加强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1、加强工会法律援助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的工会法律援助工作，可以使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劳动争议，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妥善解决，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2、加强工会法律援助工作是推动江苏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确保诉讼困难的职工及时得到工会的法律服务，可以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增强对“两个率先”的认同感，从而积极投身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的伟大实践。

3、加强工会法律援助工作是工会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为职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可以有效地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凝聚人心，组织引导职工依法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

二、建立健全组织网络，不断扩大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

4、市、县（市、区）工会全面建立工会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与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合署办公，增设法律援助窗口，加载法律援助功能，为职工提供及时快捷的法律服务。2012年底，市、县（市、区）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组建率要达到100%。

5、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会普遍建立职工法律援助站。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会，因地制宜地推进职工法律援助站建设，做好本区域内的职工法律援助工作，承接上级工会交办的法律援助案件。乡镇（街道）、开发区职工法律援助站组建率，2012年底达到60%，2013年底达到80%，2014年底达到90%。
6、村（社区）和规模以上企业推进建立职工法律援助点。推动工会法律援助网络，向村（社区）和规模以上企业延伸，职工人数较多的村（社区）和规模以上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职工法律援助点，方便需要法律援助的职工就地就近申请法律援助。

三、明确援助范围、形式和对象，确保符合条件的职工得到及时的法律援助

7、拓展工会法律援助的范围。要为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劳动争议案件，因劳动权益涉及的职工人身权、民主权、财产权受到侵犯的案件，工会工作者因履行职责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工会组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以及工会认为应当给予援助的其他事项，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

8、丰富工会法律援助的形式。要从职工的实际需要出发，通过宣传法律法规、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参与协商调解、代理仲裁和诉讼等多种方式和途径，为广大职工提供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推动基层工会法律顾问制度，聘请律师担任基层工会的法律顾问，为基层工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9、明确工会法律援助的对象。各级工会法律援助机构要切实履行维护职责，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对于申请法律援助的职工做到“应援尽援”。除申请代理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的，不再审查职工的经济困难状况。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四、加强援助制度建设，切实推进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10、建立法律援助公开制度。市县工会法律援助机构，要按照全国总工会《工会法律援助办法》的有关要求，制定职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工作流程和服务标准，张贴上墙，上网发布，向职工群众公开，方便职工申请法律援助。

11、建立快速援助处理制度。对于集体劳动争议、农民工工资拖欠、企业重组和破产等涉及职工人数比较多、矛盾比较集中的法律援助案件，简化程序，主动介入，快速办理，积极协调解决好相关问题，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避免矛盾激化。

12、建立援助沟通合作制度。加强与司法、劳动等行政部门的沟通联系，在司法部门的指导下，在劳动部门的支持下，整合多方资源，借助社会力量，采用联合发文、联合行动等形式，形成合力推进工会法律援助的工作格局。

13、建立援助异地协作制度。加强省际间、城际间的交流合作，解决好职工跨地区申请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机构异地办案等方面的问题，确保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为做好工会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14、加强组织领导。市、县（市、区）工会要把法律援助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每年定期研究法律援助工作。对于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援助案件，市、县（市、区）工会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主动协调，分管领导要强化责任、抓好落实。要明确职责分工，工会法律工作部门负责法律援助的具体工作，保障、劳动保护、财务等部门要协调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15、发挥资源优势。要切实加强工会公职律师、劳动争议调解员、兼职仲裁员和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建设，确保职工法律援助机构，有一定数量的专兼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负责法律援助工作。市、县（市、区）工会要加强与社会律师事务所的合作，通过签订职工法律援助服务协议等形式，普遍建立职工法律援助律师团，不断壮大工会法律援助的力量。
16、提供经费保障。市、县（市、区）工会要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将法律援助工作经费列入本级工会经费预算，从地方财政困难职工帮扶配套资金、工会经费等方面统筹安排和解决法律援助办案经费，确保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17、建立激励机制。省总工会将建立全省工会法律援助工作评选表彰激励机制，每两年联合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评选表彰一次“江苏省维护职工权益十佳律师”、“江苏省工会法律援助工作先进单位”。市、县（市、区）工会也要结合实际，层层评选表彰本地区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充分调动广大工会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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